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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行政
大樓附屬停車場管理要點 

中華民國103年3月28日竹營字第1030009388號函訂定 

中華民國107年1月22日竹營字第1070003778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108年12月31日科技部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營字第1080038772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111年8月8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營字第1110025933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112年7月10日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竹營字第1120022878號函修正 

一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（以下簡稱本局）為管

理本局行政大樓附屬停車場（以下簡稱本停車場），特訂定本要

點。 

二、本停車場開放停車計費時段為週一上午七時三十分至週五夜間十

時，其餘時段不予計費。 

三、本停車場收費標準與收費方式如下： 

(一 )計時型停車： 

1 . 一般民眾車輛進入本停車場，前半小時免費，其後每半小時

收費十元，繳費後十五分鐘內應離場，如逾十五分鐘以上未

離場者，應再行繳費後（每半小時十元），始得離場；如未

能於繳費機完成繳費時，應請前往本局一樓停車服務中心查

驗進場時間後計時繳費離場，如無法查明入場時間者，以入

場十小時計費。 

2 .至本局洽辦公務、出席會議或參與活動之來賓，經本局同仁

確認者，得免予計費。 

(二 )年票型停車： 

1 . 申辦對象：本局員工、就業服務中心人員、常駐本局之記

者、本局業務委外契約人員、本局活動中心與科技生活館承

租單位人員、其他經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者。 

2 .費率： 

    (1) 本局員工、就業服務中心人員、常駐本局之記者，費率為

一千二百元/年（一百元/月）。 

(2) 本局業務委外契約人員、本局活動中心與科技生活館承租

單位人員及其他經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者，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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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為三千元/年（二百五十元/月）。 

(3)本局公務車輛及持有中華民國身心障礙手冊者，免費。惟

公務車之停車資格，須由本局申辦單位代表自行負責管

理。 

3 .車位起租與退租： 

    (1)如辦理年票型停車之起始日非該月之首日，計費原則採不

足一個月以一個月計。 

(2)使用年票型停車期限未屆滿前無法退款、退租，惟持有者

得向本局申辦轉讓登記予他人使用至期滿為止。 

四、辦理年票型停車者，應登記使用者姓名與車號且僅限本人使用，如

有更改應向本局辦理變更。另如查獲非本人使用，本局得終止該登

記車號停車資格，已繳費用不予退還。 

五、車輛於本停車場內時，應遵循場內之標誌、標線行駛，並依規劃之

位置停放車輛。 

六、本停車場僅供停車使用，對於停放之車輛及車內之物品概不負保管

責任。另如遇天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局之事故所生之損害，

本局亦不負任何賠償責任。 

七、車輛使用者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壞本停車場設備者，應負損害賠償責

任。 

八、非經本局同意，不得於本停車場內進行與停車無關之活動。 

九、本要點經本局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